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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发包的主要形式在国际国内的”工程项目建设中已广泛

实施。我国从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制度，

它是建筑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它运用市

场竞争机制，树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实施原则，由发包单

位择优选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单位。实践

证明，招标投标制度是比较成熟而且科学合理的工程承包发

包方式，也是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标准，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取得理想经济效益的最佳办法。但是，由于建筑市场发育尚

不规范，管理体制的束缚以及经验不足等原因，建筑工程招

标投标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工程招

标投标中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防止办法。 一、工程招

投标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及认定 工程招标投标中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也称为串通招标投标，它是指招标者与投

标者之间或者投标者与投标者之间采用不正当手段，对招标

投标事项进行串通，以排挤竞争手段或者损害招标者利益的

行为。工程招标投标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两个方面，即

：招标者与投标者之间进行串通和投标者之间进行串通，他

们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不正当竞争是通过不正当手段

，排挤其他竞争者，以达到使某个利益相关者中标，从而谋

取利益的目的。 国家工商局1998年1月发布的《关于禁止串通

招标投标的暂行规定》和国家五部一委一局2003年3月审议通

过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将串通招标投



标行为列举如下几种主要表现： (一)投标者之间的串通招标

投标行为：投标者之间相互约定，一致抬高或者压低投标报

价；投标者之间相互约定，在投标项目中轮流以高价或低价

中标；投标者之间先进行内部竞价，内定中标人，然后再参

加投标；投标者之间其他串通投标行为。 (二)投标者与招标

者之间进行相互勾结，实施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的行为

：招标者在公开开标前，开启标书，并将投标情况告知其他

投标者，或者协助投标者撤换标书，更换报价；招标者向投

标者泄漏标底；投标者与招标者商定，在招标投标时压低或

者抬高标价，中标后再给投标者或者招标者额外补偿；招标

者预先内定中标者，在确定中标者时以此决定取舍；招标者

和投标者之间其他串通招标投标行为。 以上从立法角度进行

归纳、描述的工程招标投标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几乎囊括了实际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而在实际的招投标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

同时以多种形式一起出现，出现了这种异常，就应该引起主

管部门的重视，进行调查、取证，认定是否有上述行为存在

。 法律、法规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已经为实

际操作中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依据。在招标投标活动

中发现有上述行为的，招标投标管理部门应进行调查取证，

一旦认定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按照规定给予处罚。认定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程序一般可以是由质疑招投标结果及过程的

招标者或者投标者提出异议，由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即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取证和认定的主体是全国各级建设工程

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和各地建设主管部门。 二、工程招投标

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防止 (一)加快立法进度，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法制宣传。 招标投标是一个竞争过程，应当有严格的

规范，保证它是公开进行的，公平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就是实行招标投标的具体规范，它作为招投

标领域的基本法，起到了规范招投标宏大的奠基作用，使招

投标管理部门有法可依，招投标活动有法可循。 在《招标投

标法》实施过程中，根据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实际操作的需要

，国家计委相继颁布了《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

法》和《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其中，《工程

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是国家计委会同建设部、铁道

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六

部门联合发布的。 此外，我国还有《建筑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民法》等规范和约束招投标活动的法律，另外

还有《关于禁止串通招标投标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规条例

。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按照我国的法律原则，还应做到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具体说来，应加大“三个力

度”，建立“三个防线”，达到“三不效果”： 1．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建立思想防线，使人不想违法。要大力开展招

标投标法规的宣传，教育招标投标双方及代理中介组织、行

政监督机关工作人员自觉学法、自觉用法、自觉守法。 2．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建立机制防线，使人不能违法。 3．加

大打击力度，建立惩戒防线，使人不敢违法。各级检察机关

应充分履行惩治犯罪的职能作用，努力提高对招标投标中的

违法行为的侦查水平和公诉水平通过加快立法，加大执法力

度，狠狠打击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者该绳

之以法的决不心慈手软，姑息迁就。 (二)发挥招标投标管理

机构的宏观管理职能。 《招标投标法》第7条中规定：“招



标投标活动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对招标投标

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正当竞争，加

强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同时，依法查处招标活动中的

包括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 通过建设项目报建、建设单位

资质审查、以及对开标、评标过程的监督，可以充分发挥招

标投标管理机构的宏观职能，规范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才能

真正保证工程建设效益，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规范招

标投标程序，在各个环节杜绝串标行为的发生。 在招标投标

的整个程序中，最能有效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两个环节是

资格审查和评标。 1．资格预审。 目前，资格预审当主要审

查有兴趣投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具有圆满履行合同的

能力。招标单位对投标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可以同时审查投

标单位的业绩、信誉、投标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所

谓关联关系，可以借助《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的披露》对关联关系的定义：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

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

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

受一 易的披露》对关联关系的定义：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

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

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

多方同受一方控制，也将其视为关联方。主要包括：直接或

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某一企业

控制的两个或多个企业(例如；母公司、子公司、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

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受主要投资

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



制的其他企业。对于有关联关系的单位同时投标的，招标单

位可以采取措施，比如只允许其中一家单位进行投标，或者

在进行评标的过程中，对于存在关联关系的单位的评标得分

一律乘以一个小于1的系数。通过对这种利益相关的单位的限

制，尤其可以对投标者之间的串通投标进行防止。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